
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塔筒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000645-26ZB0019 ）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塔筒采购项目，项目资金来

自企业自筹，招标人为:国投河北新能源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中投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场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规划

总容量100MW，本项目新建1座220kV升压站，主变规模1×100MVA，电压等级220/35kV，本期一次建成。本项目

100MW风电分别通过3回35kV集电线路汇集至新建的220kV升压站主变35kV侧，1回集电线路送至国投察北开关站

35KV侧。 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场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海拔约

1400~1600m。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00MW。本项目风电场场址拟选于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西部和东部区域，处于张

北县东北，康保县东南区域内，中心位置距张家口市约76km。场址区域内有县乡级简易公路通过，交通运输较为

便利；

2.2 项目实施地点：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项目买方指定的风机机位（车板交货）

2.3 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

2.4 标段名称：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塔筒采购项目

2.4.1 招标范围：本项目共采购11台单机容量7.15MW跟网型风力发电机组、3台单机容量7.15MW构网型风力发

电机组，共计14台风力发电机组（含塔筒、叶片及基础锚栓笼，塔筒为全钢塔筒，轮毂中心高度130m，只接受双

馈机组，叶轮直径210-220米的设计、制造及供货，风机整机5年（其中叶片10年）质保期内风机维护；其中3台构

网型风机需包含满足构网型风机需求的独立的电池仓。 总装机容量100MW（标称容量不允许偏差，并在并网前提

供满足电网并网要求的相应支撑性材料）。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耗品的供应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设计、

设备运输（含高速服务区开口费用）、安装指导、调试，技术培训、质保期（5年）内风机检修维护及电网公司并

网要求提高或增加对应的技术升级改造等服务

2.4.2 工期/服务期/交货期：180日历天，工期说明：2.6.1锚栓笼交货时间：首批（7台套）2026年4月30日

前；第二批（7台套）2026年5月30日前； 2.6.2风机和塔筒交货时间：首批（7台套）2026年6月30日前，第二批

（7台套）2026年9月30日前，具体批次供货数量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由买方确定。

2.5 其他：本项目招标人为国投河北新能源有限公司，投标人中标后与招标人代管公司（张家口阜风新能源

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塔筒采购项目 000645-26ZB0019/01

3.1.1 投标人基本要求：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民事主体

3.1.2 投标人资质要求：无；

3.1.3 投标人业绩要求：自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至少具有单机容量

7.15MW及以上的双馈型风力发电机组累计200MW及以上的供货合同业绩【须提供合同封面页、供货范围页、签字盖

章页，若未体现以上业绩要求内容，投标人可提供对应购买方出具的盖章证明材料，否则业绩不予认可；若投标

人提供框架协议采购合同，投标人还需提供与框架协议采购计划相对应的订单相关盖章证明材料；本项目不接受



国外供货业绩，业绩合同必须是投标人自身签订的，其他不予认可（如母公司、子公司、代理销售公司均不认可

）】

3.1.4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要求：/

3.1.5 投标人其他要求：1.跟网型投标机型（同容量、同叶轮直径）具有有效的第三方（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CGC）、中国船级社（CCS）、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TUV等）出具的设计认证证书

和型式认证证书 2.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3.1.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1.7 备注：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塔筒采购项目 000645-26ZB0019/01

4.1.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01-12 17:00:00时至2026-01-19 17:00: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

国投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以下简称“ 电子采购平台” ）（https://www.sdicc.com.cn）注册、购买（如需）、

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1.2 本项目不需购买招标文件。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张家口察北管理区100MW风储构网型实证应用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塔筒采购项目 000645-26ZB0019/01

5.1.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02-05 09:30:00时；递交地点：电子采购平

台。

5.2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电子采购平台将予以拒收。

备注：建议投标人提前1 天将投标文件加密上传，以避免由于 CA 过期未续办、操作不熟练等原因导致当天
无法上传。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国投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sdicc.com.cn）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对于因其他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而导致损失的情形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

7. 相关说明

7.1 注册

投标人登录电子采购平台门户网站，点击右上角【用户注册】注册用户账号，填写企业信息提交审核，审核

情况将在24小时内（不含法定节假日）进行反馈，审核通过的投标人方可购买/下载招标文件，请合理安排注册时

间。

7.2 标书款支付

需要支付标书款的项目，投标人登录电子采购平台门户网站，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供应商系统】，在

【公告信息-采购公告】或【我的邀请】中选择项目，点击【进入项目】进入工作台，在【招标文件】环节，点击

【购买招标文件】进行网上支付，招标方不接受线下支付；标书款发票为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请投标人于购买

招标文件5日后在【订单管理】中自行下载、打印。



7.3 文件下载

投标人可在【我的项目】中选择项目，点击【进入项目】进入工作台，在【招标文件】环节，点击【下载招

标文件】自行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招标方不再提供纸质招标文件。需要支付标书款的项目，标书款支付成功后

才可下载。

7.4 CA办理

CA数字证书为投标人参与投标的必备身份证明，用于投标文件的签章、加解密。首次办理CA（证书费用200元

/年）的投标人须按照电子采购平台门户网站（https://www.sdicc.com.cn）【帮助中心】→【操作指南】“投标

人CA办理操作说明”进行线上办理。如有CA相关问题，投标人可拨打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010-

58515511按0转人工客服。已办理CA的投标人请注意使用时效，过期的须及时完成续期办理（证书费用150元/年

），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7个工作日前递交CA申办资料，逾期导致投标文件递交不成功的，其后果由

投标人自行承担。

7.5 帮助

如需帮助请登录电子采购平台网站首页【帮助中心】-【操作指南】。

7.6 其他

本次招标活动所有信息发布和联络以投标注册时填写的信息为准，投标人应对填写的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负责，并自行承担信息有误导致的一切后果。 对本次招标活动有异议的，可在法律规定时间内通过电子采购

平台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联系方式见本公告。

8. 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国投集团采购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10-83325333

9. 联系方式

9.1招标人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国投河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高尚

联系电话：18555264112

地    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朝阳西大街14号活力城4号楼文旅大厦10层

9.2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何佳庆

座    机：

手    机：18612201524

邮    箱：hejiaqing@sdic.com.cn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8号院金茂广场2号楼10层

备注：负责解释招标文件内容的相关事宜，电话无法接通时，可邮件咨询。



9.3 电子采购平台联系方式

平台客服电话: 400-688-6166

备注：负责解释平台注册、标书获取、文件上传、客户端等操作事宜。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签章位置

 

 

 

机构名称：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2026-01-12
 

 

 

招标机构签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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